泰州市办理注册造价工程师暂停执业恢复注册、注销注册后重新申请注册的程序


一、办理地点：
泰州市工程造价管理处（海陵南路308号住建局八楼8024室）

咨询电话：86893561

办理依据：
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(2020年2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0号修正）

2．《关于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、暂停执业、注销注册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建标造函〔2008〕2号）
3.关于造价工程师注册审核有关事项的通知（建标造函〔2016〕8号）
4．《关于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及延续注册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标函〔2008〕134号）
5.《关于停止注册和印章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注〔2015〕11号）
四、受理范围：
暂停执业人员（在有效期内）按恢复注册办理手续。
暂停执业人员（超出有效期）、被注销注册的人员需要恢复注册的，先办理恢复注册，再按初始注册办理手续（见附件1）。被注销注册的人员自注销之日起可以立即重新申请注册。
申请人应按文件要求提交近1年30学时的继续教育证明。
五、办理程序：
1.申请人登录部系统，填写单位基本信息、个人信息，上传所需材料扫描件，选择恢复执业，按照页面提示，录入相关信息，完成后上报并打印《注册造价工程师恢复注册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（正反两面打印）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2.申请人登录省系统，填写单位基本信息、个人信息，上传所需材料扫描件，选择申请—恢复注册—点击上报，上报到本人单位平台。申请人单位管理员登录后，点击申请上报到市造价处。
3.申请人携带下列材料到市造价处信息科办理核验手续：
（1）《注册造价工程师恢复注册申请表》（两份）；
（2）继续教育合格证明原件（两份）；
（3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，如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需提供解聘证明原件（两份）；
    （4）外国人应当提供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；
（5）申请人近期彩色两寸证件照片一张，用于注册证书，照片背后写上本人姓名、注册单位。
注：上述材料按（1）～（6）顺序装订两份（2、3、4、5、6的原件除外），统一为A4规格。
重新申请注册时，造价工程师本人和单位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承诺，并由注册机关调查核实：

（1）恢复工程造价工作岗位的单位证明原件（两份）；

（2）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已办理退休。
4.市造价处信息科对申请人符合要求的，将证书类原件退还，同时在省系统中核对信息并上报。
5.申请人自行携带经核验后的材料前往省执业注册管理机构（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）办理恢复注册手续。
6.申请人可在省系统首页“申请事项查询”中查询是否需要补正材料、初审结果等信息。如需补正材料，申请人应按照要求及时补正，超时不提交补正材料按不合格处理。
7.申请人在省系统查询到审核通过后，按要求前往省执业注册管理机构领取注册证书。
